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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最新發展

立法會換屆選舉經已展開，選舉管理委員會

亦已修改《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在今年六

月二十二日頒佈。由於選管會低調頒佈最新指

引，而政府的新聞公報又只以「立法會選舉七

月十八日起接受提名」為題，因此指引內關於

票站調查的部份未受關注。

筆者一向關注票站調查在香港的發展，尤

其是票站調查的操守問題，因此希望藉著本文

向讀者簡述票站調查爭議的由來和最新發展。

票站調查的爭議

2004年立法會選舉過後，筆者撰文指

出，當年在立法會選舉時進行票站調查的機

構，除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外，還包括幾

個有明顯背景的機構，合共派出接近二千人在

超過三百個票站進行調查。而在選舉過後，亦

有參選政黨公開承認曾經進行票站調查，並在

投票結束前透過有關調查得悉選舉形勢。

筆者當時寫道：「筆者從不反對政黨或其

他機構進行票站調查。相反，能夠把政策平台

和選舉工程建立在科學數據之上，是社會的進

步。筆者反對的，是調查機構以不誠實的手法

套取選民的意見，秘秘密密地用作選舉工程

……選舉委員會與傳媒機構多年來的共識，是

投票結束前不會預測結果……如果個別參選人

仕能夠透過某些渠道，取得這些寶貴的資訊

……選管會定下來禁止發放票站預測的指引，

是不是變得毫無意義？」

筆者當時承諾：「為了絕對保持中立，筆

者從來不會在投票結束前，把結果通傳給參選

人士」，這個承諾至今沒有改變。

2004年之後，筆者出席過立法會會議、

發表過《香港家書》、以及向歷任選舉管理委

員會多次陳述意見。可惜，票站調查的爭議只

是愈演愈烈，四年前更加出現參選人士杯葛甚

至破壞票站調查的行為，是民主配套制度的倒

退。追究原因，都是因為既得利益凌駕於專業

發展之上。獲益者當然不願改變，但監察者亦

保駕護航，以至受害者投訴無門，實行以暴易

暴，爭議於是愈演愈烈。

多年來，筆者不斷強調，票站調查以至一

般民意調查的規管，應該根據三項原則制訂：

（1）政府愈少監管愈好；（2）資訊流通愈暢

順愈好；（3）專業守則愈早制訂愈好。按照這

些原則，筆者曾經多次向歷任選舉管理委員會

提出建議，修改選舉指引，但都不得要領。

在去年《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和今年

《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的諮詢期間，筆者都

以書面向選管會提出以下疑問：若果個別機構

基於社會公義和資訊自由的考慮，在投票期間

向所有候選人私底下免費提供票站調查資料，

是否違規？筆者其實並非鼓勵有關活動，而是

希望透過以上虛構例子要求選管會明確指出，

倘若票站調查機構沒有在投票結束前透過傳媒

公布票站調查結果，但就容許候選人私底下使

用票站調查資料制定當日的選舉工程，是否屬

於違規？

選管會去年沒有回答，今年則在七月十七

日正式以書函回覆筆者，相關內容如下：

「你於五月八日致本會的來函中提出若 

『他朝有日，如果某某機構基於社會公義和資

訊自由的考慮，明確聲明會進行票站調查，並

且會在投票期間全程向所有候選人私底下免費

提供票站調查資料，選管會是否視作違規處

理？』

本會十分重視並致力確保所有公共選舉在

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本會會密切

監察投票當日的選舉情況。指引第15.4段說明

『在投票時間內公布的任何票站調查結果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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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預測，尤其是關於個別候選人∕候選人名

單，均可能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及選舉結果。

因此，選管會提醒傳媒及有關機構，在投票結

束前，不可公布票站調查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的表現發表具體評論或預測。』

指引亦訂明進行票站調查人士或機構需要簽署

承諾書，同意遵守承諾書上的守則，包括投票

保密及不會在選舉結束前以任何形式公布票站

調查結果。

本會認為由於上文第二段所述的情況涉及

眾多的候選人，在投票結束前向他們提供票站

調查結果會極有機會引致上述資料公開，其效

果等同公布票站調查結果，有可能直接或間接

地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及選舉結果。嚴格來

說，如果候選人利用有關資料作選舉之用，進

行票站調查的開支亦可能成為選舉開支，須符

合所有相關的選舉法例。

根據指引第15.7段，如有機構∕人士沒有

遵守承諾書的條款或選舉活動指引的規定，選

管會可撤銷其進行票站調查的批准，亦可發表

公開聲明，作出嚴厲譴責或譴責，並公布其名

稱。本會呼籲所有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的

人士必須嚴格遵守指引的規定。」

筆者感謝選管會的答覆，強調（一）免費

向所有候選人提供票站調查資料，有可能引致

資料公開而構成公布結果；（二）如果候選人

使用票站調查資料作選舉之用，即使免費（筆

者理解），亦會把票站調查經費列作選舉經費。

選管會的指引與灰色地帶

選管會的答案，無疑澄清了一些盲點，但

就仍然留有灰色地帶。例如，倘若調查機構只

向部份候選人免費提供票站調查資料，又或秘

密地提供資料，而不構成公開發放，情況又會

如何？根據筆者的解讀，有關候選人應該申報

有關行為，兼且把票站調查機構的有關開支列

作選舉經費。選管會若果能夠清楚說明這點，

或許可以澄清更多疑問。

筆者注意到，相對於去年《區議會選舉活

動指引》和去屆《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今年

的《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有以下改動：

以前關於「進行票站調查」部份：「任何人

士或機構均可進行票站調查。基於保安理由，

專用投票站不可進行票站調查…」

今屆相同部份的諮詢條文：「任何人士或

機構均可就任何地方選區∕功能界別進行票站

調查。然而，為免公眾誤會有不公平，已公開

表明支持任何候選人的人士或機構，或者已有

成員在有關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參選的機構的

票站調查申請通常不會獲批准。基於保安理

由，專用投票站不可進行票站調查…」

今屆相同部份的最後條文：「任何人士或

機構均可就任何地方選區∕功能界別進行票站

調查。然而，為免公眾誤會有不公平，已公開

表明支持任何在有關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參選

的候選人的人士或機構，或者已有成員在有關

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參選的機構的票站調查申

請通常不會獲批准。基於保安理由，專用投票

站不可進行票站調查…」

選管會加入上述條文，似乎是要防止候選

人或其關係戶在自己參選的地區或組別進行票

站調查，至於候選人能否在自己參選的地區或

組別以外進行票站調查，最後版本似乎又有灰

色地帶。

無論如何，對於選管會的努力，筆者表示

欣賞。對於選管會應否禁止關係機構進行票站

調查，筆者沒有意見。筆者只是不斷強調，所

有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都應該遵從國際指引，

在調查時明確說明調查的目的和用途。由於票

站調查和選舉工程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討論焦

點，筆者於是在去年和今年的諮詢期間，建議

選管會在選舉活動指引之中，引入下列文字：

「票站調查人員須要告知接受調查的選民，調

查所得資料會否用作選舉工程」。筆者認為，

這是在愈少政府監管愈好的情況下，最能尊重

調查業界專業發展的方法。

以今年為例，筆者曾經建議選管會修改

《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第15.3段，及

「票站調查承諾書」中的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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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條文：投票是保密的……進行票站調

查的人員必須尊重選民不願受到打擾的權利和

意欲，又應在進行票站調查前，告知接受調查

的選民參與票站調查，純屬自願。

建議修改：投票是保密的……進行票站調

查的人員必須尊重選民不願受到打擾的權利和

意欲，又應在進行票站調查前，明確告知接受

調查的選民，票站調查所得資料會否用作選舉

工程，及告知接受調查的選民參與票站調查，

純屬自願。〔間線文字為筆者建議新增部份〕

雖然選管會沒有接受有關建議，亦在新版

的指引中留有頗多灰色地帶，但觀乎選管會發

出的書函和選舉指引的修訂版本，似乎顯示選

管會正在注視有關問題。

提升票站調查公信力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團隊，經過詳細

考慮之後，決定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繼續進

行票站調查，但就會調整方法，提升票站調查

的公信力。初步構思如下：

（一） 強調與選舉工程無關：雖然選管

會沒有接受筆者的建議，但所有民研計劃派出

的訪員，都會在所有訪問開始之前，明確告知

所有接受調查的選民，所得資料會不會用作選

舉工程。

（二） 加強獨立操作：民研計劃派出的

訪員，除了穿著鮮明的制服之外，亦會與其他

調查機構的訪員保持距離，防止資料泄漏。這

個做法，無疑增加了操作難度，以至樣本減

少，但為了爭取巿民信任，代價似乎無可避免。

（三） 對贊助機構提高要求：四年前開

始，民研計劃已經要求票站調查的贊助機構，正

式簽署承諾書，確保不會在投票結束前泄露票

站調查資料。今年也不例外，民研計劃會進一步

要求贊助機構說明甚麼時間需要取得統計資料

作甚麼用途，以決定交收資料的時間和模式。

（四） 容許巿民更多選擇：為了釋除所

有巿民的疑慮，民研計劃會向受訪巿民提供更

多選擇，例如在票站範圍以外進行訪問，或在選

舉過後才處理數據等等措施，建立巿民的信

心。

（五） 保守處理統計資料：鑒於上述多

項措施都會增加調查的操作成本，無可避免地

降低調查的樣本數目，而杯葛調查以至提供虛

假資料的被訪者可能繼續存在。因此，民研計

劃在投票剛剛結束時的選舉預測，可能須要更

加謹慎和保守，希望巿民見諒。民研計劃會思

考如何在投票結束後，陸續增加有關預測的準

確程度。

長遠而言，票站調查能否在香港健康發

展，仍要視乎各界人士，包括學者專家、政界

人士、政府官員、以至曾經進行票站調查的團

體和機構，能否以廣闊的國際視野和胸襟，審

視票站調查在本地的發展，成為華人地社會的

未來典範。

兩個月前，世界民意研究學會破天荒在香

港舉行年會，是學會六十五年來第一次在歐美

以外舉行年會。期間，來自美國民意研究學會

的學者專家主持了一個專題討論，包括票站調

查的目的意義和歷史發展，亦論及票站調查面

對的挑戰和機遇。有關討論已經節錄於本刊，

值得讀者細閱。

筆者希望，今年選舉過後，各界人士能夠

總結香港的經驗，同心協力解決以往面對的問

題，為未來的發展提供國際級數的出路。


